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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０

，

８４３．４５ ３０

，

５９２．６８

总负债

１１

，

３６０．５２ １０

，

４７３．７４

股东权益

１９

，

４８２．９３ ２０

，

１１８．９４

应收款项总额

１

，

０００．５６ ４５７．５８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２２

，

２３２．６２ ３３

，

７３７．８４

营业利润

１

，

４４６．８６ １

，

０５４．５６

净利润

－６３６．０１ １

，

０７９．７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

，

４４６．８６ １

，

０４５．１６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４０２．１０ －７７６．２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曲阜三孔净利润为

－６３６．０１

万元，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处置资产损失

导致当期非经常性损益大幅增加至

－２

，

０８２．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曲阜三孔主营业务保持了

较强的盈利能力。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曲阜三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１

，

４４６．８６

万元。

３

、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由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曲阜三孔

１００％

股

权进行评估。

曲阜三孔

２００９

年度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财务报告已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利安达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４

、其他事项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债权债务关系的转移，曲阜三孔的债权债务关系保持不变。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

、评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

基准日的《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５０７

号）。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曲阜三孔

１００％

的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如下：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曲阜三孔经审计后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９

，

４８２．９３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曲阜三

孔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６

，

５０４．７８

万元， 较评估基准日账面净资产增值额为

７

，

０２１．８４

万元、增

值率

３６．０４％

；采用收益法评估，曲阜三孔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较评估基准日账

面净资产增值

３

，

２５６．９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６．７２％

。

由于资产基础法仅能反映企业资产的自身价值，而不能全面、合理的体现企业的整体

价值，并且采用资产基础法也无法涵盖诸如客户资源、商誉、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和评估目的，经过比较分析，北京天健兴

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曲阜三孔的所有者

权益价值，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即曲阜三孔股东全部

股东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

２

、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以评估值为准，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曲阜三孔

１００％

股权转让的价

格为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人民币。 其中，北京企业转让所持有的曲阜三孔

２５．２７％

股权的交易价格

为

５

，

７４６．３８

万元； 燕京有限转让所持有的曲阜三孔

７４．７３％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６

，

９９３．５３

万

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的主要内容

成交金额：收购曲阜三孔

１００％

股权合计成交金额为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其中收购北京企业

所持有的曲阜三孔

２５．２７％

股权的交易金额为

５

，

７４６．３８

万元； 收购燕京有限所持有的曲阜三

孔

７４．７３％

股权的交易金额为

１６

，

９９３．５３

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支付期限或分期付款的安排：在满足股权交割条件的前提下，一次性支付收购款项。

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和比重： 燕京有限和北京企业均为公司的关联人，合

计持有曲阜三孔

１００％

的股权。其中燕京有限持有曲阜三孔

７４．７３％

的股权，占控股地位；北京

企业持有曲阜三孔

２５．２７％

的股权。

协议的生效条件：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燕京啤酒公开发行

Ａ

股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曲阜三孔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经曲阜三孔董事会审议通过、商务部

门批准。

协议的生效时间：协议生效条件全部满足之日。

２

、交易标的的交付

交易标的的交付状态：自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至目标资产交付完毕之日，

股权转让方须确保曲阜三孔正常经营，保证自身并促使曲阜三孔不提议、不审议、不实施利

润分配；保证曲阜三孔资产未设定任何质押或查封、扣押等使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曲阜三

孔没有未披露的其他债务或为他人债务设置担保而可能产生的或有债务。

交付和过户时间：在满足协议生效条件后，双方将尽快完成资产过户和收购款项支付。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在完成收购曲阜三孔

１００％

股权后，曲阜三孔业务独立运行，人员、资产、财务方

面独立，不存在依赖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的情形。 因此不会由此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和同业竞争。

本次收购曲阜三孔

１００％

股权是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之一。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收购曲阜三孔

１００％

的股权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同时有利于

扩大公司产能，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初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关联人燕京有限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为

０

元，与关联人北京企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７

，

０４１．１５８

元（不含本次

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独立董事出具事前认可函认为：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

发展的需要，没有违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将关联交易事项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事后独立意见如下：

（

１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减少关联交易，有效避免同业竞争，提

高公司盈利能力，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

２

）本次交易的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

规定的情形。

（

３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４

）经查曲阜三孔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我们了解到曲阜三孔运营稳定，经

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收购该股权不会损害本公司股东利益。

（

５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的评估和审计，评估方法得当，评

估定价公允，审计结果客观独立。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

（

６

）经核查，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三、收购双燕商标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事宜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收购股权及关联交易事项简述

双燕商标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为

３７６１．４１３２

万元，注册地为北京市顺义区，

主要从事商标印刷等业务。 目前燕京集团持有其

６９．８１％

的股权，长亿饮料持有其

３０．１９％

的

股权。

为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出

资

１５

，

６０６

万元收购燕京集团和长亿饮料持有的双燕商标共计

１００％

的股权。本公司与燕京集

团、长亿饮料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在本次董事会之后择日签署。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协议签署日期 待定

协议签署地点 待定

股权转让方一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股权转让方二 北京长亿人参饮料有限公司

股权受让方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双燕商标

１００％

股权

支付方式

双燕商标

１００％

的股权交割完毕

，

公司在收到燕京集团和长亿

饮料书面通知及银行账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协议的生效条件及时间

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

燕京啤酒公开

发行

Ａ

股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双燕商标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经

双燕商标股东会审议通过

、

北京市国资委批准

。

２

、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董事长兼任燕京集团的董事长，长亿饮料是燕京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第（三）项的规定，燕京集团、长亿饮料是本公司的

关联法人。 具体如下图所示：

据此，本公司与燕京集团、长亿饮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

本次收购双燕商标股权的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

５％

，无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本公司收购双燕商标

１００％

股权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董事会审议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收购双燕商标

１００％

股权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李福成、赵晓东、戴永全、李秉骥、丁广学、王启林

６

人因在燕京集团任职，回避表决。 有效

表决票

９

票，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６

、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于董事会形成决议

后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７

、关联交易尚须获得批准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尚需获得北京市国资委、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

证监会核准。

因本公司决定用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收购双燕商标

１００％

股权，因此在股东大会

逐项审议募集资金用途时，关联法人燕京集团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名称：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2>

法定代表人：李福成

<3>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９

号

<4>

主要办公地点及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９

号

<5>

注册资本：

３４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6>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7>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啤酒、无酒精饮料、啤酒原料、饲料、瓶盖。 出口企业自产的啤

酒、各种饮料、酵母粉、酱油。

<8>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１７１９５

<9>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２２２１０２４９９１０５

<10>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０２４９９１０－５

<11>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燕京集团是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

<12>

历史沿革：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的前身是北京燕京啤酒厂，成立于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组建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成立时 现时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注册资本

６

，

６８９．２

万元

３４

，

１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福成 李福成

企业性质 全民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

（

２

）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燕京集团主要从事啤酒原料、饮料、酵母粉等的生产和销售。

经北京市华颂会计师事务所（不具有证券业务资格）审计的燕京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

据：

项目 金额

（

万元

）

营业收入

３１

，

２０７．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３１１．８９

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５９

，

３１４．９４

（

３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长兼任燕京集团的董事长。 据此，燕京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２

、北京长亿人参饮料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名称：北京长亿人参饮料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丁广学

<3>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

３９

号

<4>

主要办公地点及住所：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

３９

号

<5>

注册资本：

２１９３．８８

万美元

<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7>

经营范围：生产饮料、果蔬饮料、蛋白饮料、茶饮料、咖啡饮料啤酒。

<8>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４１００２５５５７

<9>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２２２１０１１００７０５

<10>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０１１００７０－５

<11>

主要股东：长亿饮料是燕京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燕京集团持有长亿饮料

６５．４６％

的

股权，中国燕京企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长亿饮料

３４．５４％

的股权。

<12>

历史沿革：长亿饮料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８

日，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成立时 现时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长亿人参饮料有限公司 北京长亿人参饮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美元

２

，

１９３．８８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陈仁泽 丁广学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

２

）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长亿饮料主要从事饮料加工制造。

经北京东易君安会计师事务所（不具有证券业务资格）审计的长亿饮料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

如下：

项目 金额

（

万元

）

营业收入

３２８５．１９

净利润

－２５８．２７

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８

，

２２６．０２

（

３

）与本公司的关系

长亿饮料是燕京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董事丁广学兼任长亿饮料法定代表人。 据

此，长亿饮料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双燕商标

１００％

股权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①

收购资产的名称：双燕商标

１００％

股权

②

收购资产类别：股权

③

收购资产权属：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是否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是否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④

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

⑤

评估价值：

１５

，

６０６

万元

２

、双燕商标公司介绍

（

１

）基本情况

根据双燕商标的工商登记资料， 双燕商标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法定代表人为赵晓

东，注册资本为

３

，

７６１．４１３２

万元，实收资本为

３

，

７６１．４１３２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外

商投资企业投资），经营范围为：商标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制造纸箱；加工纸制品，住所为

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

３６

号。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２

，

６２５．７３３２ ６９．８１％

２

北京长亿人参饮料有限公司

１

，

１３５．６８００ ３０．１９％

合计

３

，

７６１．４１３２ １００．００％

双燕商标系燕京集团于

１９９５

年投资设立的专业印制商标标签企业，具有近

１７

年的商标

印刷经营管理经验，具有较强的设计、印制高档镀铝纸、纯铝箔以及铜版纸等商标、标签的

能力，年生产啤酒标签

９０

亿张，居国内啤酒商标印刷企业前列。 目前，双燕商标主要拥有三

条生产线，包括胶印生产线、凹印生产线和柔印生产线，拥有六色对开海德堡胶印机、六色

四开海德堡胶印机、六色四开小森胶印机、八色凹印机、六加一色麦安迪柔印机等较先进的

印刷设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双燕商标不存在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

２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摘要

双燕商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财务报告已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北京市华颂会计师事务所 （不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双燕商标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

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２

，

２９１．２２ １１

，

８２１．８７

总负债

６

，

１４３．０８ ５

，

１３７．１５

股东权益

６

，

１４８．１４ ６

，

６８４．７２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４．７３ １

，

６７１．３９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６

，

９２０．２６ １３

，

２６２．６２

营业利润

９３６．３５ １

，

８２２．２７

净利润

７０２．１９ １

，

５７３．８４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２５０．６３ ９９９．７１

（

３

）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由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双燕商标

１００％

股

权进行评估。

双燕商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财务报告已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北京市华颂会计师事务所 （不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４

）其他事项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债权债务关系的转移，双燕商标的债权债务关系保持不变。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

、评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与北

京长亿人参饮料有限公司拟转让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０４

号）。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对双燕商标

１００％

的股东权益，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 双燕商标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２

，

２９１．２２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９

，

８７２．３８

万元，增值额为

７

，

５８１．１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６１．６８％

；总负债账

面价值为

６

，

１４３．０８

万元， 评估价值为

６

，

１４３．０８

万元， 评估无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６

，

１４８．１４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３

，

７２９．３０

万元，增值额为

７

，

５８１．１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２３．３１％

。 评估结

果详见下表：

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４

，

７１６．９０ ４

，

８０５．４１ ８８．５１ １．８８

非流动资产

７

，

５７４．３２ １５

，

０６６．９７ ７

，

４９２．６５ ９８．９２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０６．７０ ３０２．７３ －３．９７ －１．２９

固定资产

６

，

５８９．４３ ７

，

７４１．７６ １

，

１５２．３３ １７．４９

无形资产

６７８．１９ ７

，

０２２．４９ ６

，

３４４．３０ ９３５．４８

资产总计

１２

，

２９１．２２ １９

，

８７２．３８ ７

，

５８１．１６ ６１．６８

流动负债

３

，

３８５．０６ ３

，

３８５．０６ － －

非流动负债

２

，

７５８．０２ ２

，

７５８．０２ － －

负债合计

６

，

１４３．０８ ６

，

１４３．０８ － －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６

，

１４８．１４ １３

，

７２９．３０ ７

，

５８１．１６ １２３．３１

在资产基础法下，增值较大的为土地使用权为主的无形资产，共计增值

６

，

３４４．３０

万元，

约占整体增值额的

８３．６９％

。

（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采用收益法对双燕商标彩印公司进行评估的

１００％

股东权益价值为

１５

，

６０６．００

万元，

增值额为

９

，

４５７．８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５３．８３％

。

（

３

）评估结论的选取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１３

，

７２９．３０

万元， 收益法评估结论

１５

，

６０６．００

万元， 二者差额

１

，

８７６．７０

万元，差异率

１２．０３％

。 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评估结果相差较小。

由于资产基础法只考虑了企业账面上存在的资产的价值，但企业的价值不仅是由实物

资产创造的，更主要的是由不在账面上体现的各项资源所创造的。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即双燕商标全部股东权益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

１５

，

６０６

万元。

上述评估结果尚需获得北京市国资委的核准。

（

４

）其他事项

双燕商标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西侧的土地使用权， 宗地面积

５０

，

６４９．０７

平方米，证号为京顺国用（

２００１

初）字第

０００５

号。

目前该宗地已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但尚未办理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旧土地证

证载使用权人为燕京集团，但实际使用人和地上物所有权人均为双燕商标，且办理出让手

续所缴费用均由双燕商标承担。 燕京集团和双燕商标均认可该土地使用权人实际为北京双

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燕京集团已经出具承诺，协助双燕商标尽快办理上述土地过户手续。

２

、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燕京集团、长亿饮料通过协商，以上述评估结果作为本次协议转让双燕商标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金额，本公司通过向燕京集团、长亿饮料合计支付

１５

，

６０６

万元以取得双燕

商标

１００％

的股权。 其中，燕京集团转让其持有的双燕商标

６９．８１％

股权的交易价格拟确定为

１０

，

８９４．５４８６

万元； 长饮饮料转让其持有的双燕商标

３０．１９％

股权的交易价格拟确定为

４

，

７１１．４５１４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的主要内容

成交金额：收购双燕商标

１００％

的成交金额合计为

１５

，

６０６

万元，其中受让燕京集团持有

双燕商标

６９．８１％

的股权的交易金额为

１０

，

８９４．５４８６

万元；受让长亿饮料持有双燕商标

３０．１９％

的股权的交易金额为

４

，

７１１．４５１４

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支付期限或分期付款的安排：在满足股权交割条件的前提下，一次性支付。

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和比重： 燕京集团和长亿饮料均为公司的关联人，合

计持有双燕商标

１００％

的股权。 其中，燕京集团转让所持有的双燕商标

６９．８１％％

股权的交易

价格拟确定为

１０

，

８９４．５４８６

万元；长饮饮料转让所持有的双燕商标

３０．１９％

股权的交易价格拟

确定为

４

，

７１１．４５１４

万元。

协议的生效条件：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燕京啤酒公开发行

Ａ

股方案以及本协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双燕商标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经双燕商标股东会审议通

过、北京市国资委批准。

协议的生效时间；协议生效条件全部满足之日。

２

、交易标的的交付

交易标的的交付状态：自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至目标资产交付完毕之日，

股权转让方须确保双燕商标正常经营，保证自身并促使双燕商标不提议、不审议、不实施利

润分配；保证双燕商标资产未设定任何质押或查封、扣押等使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双燕商

标没有未披露的其他债务或为他人债务设置担保而可能产生的或有债务。

交付和过户时间：在满足协议生效条件后，双方将尽快完成资产过户和收购款项支付。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在完成收购双燕商标

１００％

股权后，双燕商标业务独立运行，人员、资产、财务方

面独立，不存在依赖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的情形。 因此不会由此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和同业竞争。

本次收购双燕商标

１００％

股权是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之一。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收购双燕商标

１００％

的股权有利于为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同时有利

于扩大公司产能、延长公司产业链，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关联人燕京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

０

元，与关联人长亿饮料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０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独立董事出具事前认可函认为：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

发展的需要，没有违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将关联交易事项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事后独立意见如下：

（

１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减少关联交易，有效避免同业竞争，提

高公司盈利能力，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

２

）本次交易的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

规定的情形。

（

３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４

）经查双燕商标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我们了解到双燕商标运营稳定，经

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收购该股权不会损害本公司股东利益。

（

５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的评估和审计，评估方法得当，评

估定价公允，审计结果客观独立。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

（

６

）经核查，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四、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决议。

４

、股权转让协议。

５

、关联交易标的资产的财务报表。

６

、审计报告。

７

、评估报告。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证券简称：燕京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２６７２９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董事

ＸＸＸ

因（具体和明确的理由）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２

年度内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四）

１４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地点：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九号燕京啤酒科技大厦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提案名称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４

发行对象

２．５

向原股东配售安排

２．６

定价方式

２．７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８

上市地点

２．９

逐项审议募集资金用途

２．９．１

对四川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９．２

对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

，

３６５．００

万元

２．９．３

对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７

，

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

２．９．４

对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万元

２．９．５

对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万元

２．９．６

对燕京啤酒（赣州）有限责任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９８８．６０

万元

２．９．７

对燕京啤酒（衡阳）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６２４．５３

万元

２．９．８

对燕京啤酒（昆明）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９．９

投资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２．９．１０

出资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收购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９．１１

出资

１５

，

６０６．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３

、逐项审议《关于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３．１

对四川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２

对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

，

３６５．００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３

对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７

，

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４

对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５

对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万元可行性研究

报告

３．６

对燕京啤酒（赣州）有限责任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９８８．６０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７

对燕京啤酒（衡阳）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６２４．５３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８

对燕京啤酒（昆明）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９

投资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１０

出资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收购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可行性

研究报告

３．１１

出资

１５

，

６０６．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可行性研究报

告

４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相关披露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授权委托书见本公告附件）

（一）登记方式、登记时间和登记地点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２４

日、

２５

日的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登

记。

３

、 登记地点：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九号燕京啤酒证券部。

（二）登记手续：

１

、 社会公众股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和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请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清

单等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授权代表请持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

份证及法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

司的股东大会，出席人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以及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办理登

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

现将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２９

２．

投票简称：“燕京投票”。 具体由公司根据原证券简称向深交所申请。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燕京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

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

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 依此类推，

２．２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⑩

。

表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５

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发行方式

２．０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③

发行数量

２．０３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④

发行对象

２．０４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⑤

向原股东配售安排

２．０５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⑥

定价方式

２．０６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⑦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０７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⑧

上市地点

２．０８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９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的第

１

个项目 对四川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２８，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１０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的第

２

个项目 对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３６５．００

万元

２．１１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的第

３

个项目 对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７，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

２．１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的第

４

个项目 对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１９，３５３．９１

万元

２．１３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的第

５

个项目

对燕京啤酒

（

包头雪鹿

）

股份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４，９６６．６９

万

元

２．１４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的第

６

个项目 对燕京啤酒

（

赣州

）

有限责任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９８８．６０

万元

２．１５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的第

７

个项目 对燕京啤酒

（

衡阳

）

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６２４．５３

万元

２．１６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的第

８

个项目 对燕京啤酒

（

昆明

）

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９，６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１７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的第

９

个项目 投资

２９，７００．００

万元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２．１８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的第

１０

个项目

出资

２２，７３９．９１

万元收购燕京啤酒

（

曲阜三孔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１９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的第

１１

个项目

出资

１５，６０６．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

２．２０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⑩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２１

议案

３

关于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①

对四川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２８，０００．００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０１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②

对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３６５．００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０２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③

对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７，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

告

３．０３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④

对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１９，３５３．９１

万元可行性研

究报告

３．０４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⑤

对燕京啤酒

（

包头雪鹿

）

股份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４，９６６．６９

万

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０５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⑥

对燕京啤酒

（

赣州

）

有限责任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９８８．６０

万元可

行性研究报告

３．０６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⑦

对燕京啤酒

（

衡阳

）

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６２４．５３

万元可行性

研究报告

３．０７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⑧

对燕京啤酒

（

昆明

）

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９，６００．００

万元可行性

研究报告

３．０８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⑨

投资

２９，７００．００

万元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可行

性研究报告

３．０９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⑩

出资

２２，７３９．９１

万元收购燕京啤酒

（

曲阜三孔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１０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

出资

１５，６０６．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１１

议案

４

审议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４．００

议案

５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５．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项目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

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７

）投票举例

①

如某股东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投票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７２９

燕京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对议案二中子议案

①

投弃权票，对其他议案投同意票，

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７２９

燕京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０７２９

燕京投票 买入

２．０１

元

３

股

３６０７２９

燕京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③

如某股东对议案二中子议案

⑩

投同意票，投票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７２９

燕京投票 买入

２．２１

元

１

股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

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

其他议案，视为弃权（如适用）。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９４９０７２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９４９５５６９

２

、联系人：徐月香 李影

３

、通讯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九号燕京啤酒证券部 邮编：

１０１３００

４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及备置地点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其他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北京燕京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委托人情况

①

委托人姓名：

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③

委托人股东账号：

④

委托人持股数：

２

、受托人情况

①

受托人姓名：

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３

、 经委托人授权， 受托人行使以下表决权 （“表决意见” 栏内相应表决意见处填上

“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２

逐项审议

《

关于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１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４

发行对象

２．５

向原股东配售安排

２．６

定价方式

２．７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８

上市地点

２．９

逐项审议募集资金用途

２．９．１

对四川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９．２

对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

，

３６５．００

万元

２．９．３

对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７

，

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

２．９．４

对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万元

２．９．５

对燕京啤酒

（

包头雪鹿

）

股份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万元

２．９．６

对燕京啤酒

（

赣州

）

有限责任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９８８．６０

万元

２．９．７

对燕京啤酒

（

衡阳

）

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６２４．５３

万元

２．９．８

对燕京啤酒

（

昆明

）

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９．９

投资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２．９．１０

出资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收购燕京啤酒

（

曲阜三孔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

权

２．９．１１

出资

１５

，

６０６．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３

逐项审议

《

关于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议案

》

３．１

对四川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２

对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

，

３６５．００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３

对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７

，

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４

对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

告

３．５

对燕京啤酒

（

包头雪鹿

）

股份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万元可

行性研究报告

３．６

对燕京啤酒

（

赣州

）

有限责任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９８８．６０

万元可行性

研究报告

３．７

对燕京啤酒

（

衡阳

）

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６２４．５３

万元可行性研究

报告

３．８

对燕京啤酒

（

昆明

）

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

告

３．９

投资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可行性研

究报告

３．１０

出资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收购燕京啤酒

（

曲阜三孔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

权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１１

出资

１５

，

６０６．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可行

性研究报告

４

审议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５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

如果本委托人对上述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证券简称：燕京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２６７２９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将以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中的部分资金实施本公告中所述投资， 如本次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投资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

况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如果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实际

募集资金量不能满足投资的资金需求，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一、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决定投资

２９

，

７００

万元与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用于其年产

５０

万吨瓶罐玻璃建设项目。 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成立后，注册资本

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有

２９

，

７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９９％

，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持有

３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

。

本公司与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尚未签订《出资协议书》，双方将在本次董事会之后择

日签署。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协议签署日期 待定

协议签署地点 待定

协议签署方一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签署方二 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新设立公司名称 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支付方式 一次性以货币资金形式足额认缴

协议的生效条件及时间 各方出资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１５

票全票审议通过了《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

限公司》的议案。

３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

本次出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的

５０％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资设立对方情况介绍

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住所 献县高新技术开发区

９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启林

注册资本

１７

，

９５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制造

、

销售啤酒

、

啤酒原料

、

酒糟

、

酵母

与本公司关系 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其

９９．１６％

的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 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葡萄酒瓶

、

啤酒瓶

、

饮料酒瓶生产销售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和本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

零部件

、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

出资方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北京燕京啤酒股

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将以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部分资金实施

，

如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

集资金到位时间与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

一致

，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

，

募集资金到位后

，

予以置换

。

如果

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实际募集资金量不能

满足此项目的资金需求

，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

筹解决

。

２９

，

７００

万元

９９％

河北燕京啤酒有

限公司

现金出资

。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

３００

万元

１％

(上接B025版)

（下转B027版）


